
 

 

证券代码： 600804 证券简称： *ST 鹏博 编号： 临 2024-154  

债券代码： 143606 债券简称： 18 鹏博债   

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青岛监管局关于对公司的监管问

询函的回复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《关于对

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问询函》(青证监函〔2024〕467 号，以

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)，公司对《问询函》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《问

询函》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，现就《问询函》中相关问题回复如下： 

 

一、在“2024 年青岛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”中，你公

司在回答投资者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问题时，提到“后

续公司仍将持续向实控人进行追偿，必要时公司将采取提起诉讼等法律措施维

护公司利益”。请你公司就如何进行追偿，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采取法律诉讼措

施进行说明。 

公司回复： 

1、资金占用情况的进展 

公司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4,800万元，实际控制人原定于 2024

年 9月 30日前偿还 2400万元，2024年 12月 31日前偿还剩余 2400 万元，截至

目前，实际控制人已偿还 1562.50万元，剩余 3237.50万元尚未偿还，公司将持

续向实际控制人进行追偿，但实际控制人资金状况紧张，为被执行人，存在不能

偿还的风险。 

2、解决措施 



 

 

公司在独立董事的督促下制定合理的清欠计划，督促实际控制人尽快限期解

决，并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清欠计划采取的措施，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：

发函催促、扣留相关人员除保障其必要生活支出外的相关工资及资金收入，必要

时采取诉讼和仲裁的方式进行追讨。公司要求实际控制人限期解决资金占用问题，

公司已多次向实际控制人发送催款函，若实际控制人未在承诺期限内解决资金

占用的偿还，公司将采取提起诉讼等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利益；公司财务总监及

监事会成员负责后续跟进追偿事宜。 

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十分重视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进程，独立董事

近几个月内多次就此事项赴公司现场履职，召开了两次现场调研会，与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。独立董事对此事项

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公司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追讨资金占用款项，确保公司资金

安全，并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及时披露资金占用的相关风险，确保投资

者充分了解公司风险状况。详情可参考公司 2024 年 4 月 24 日、2024 年 6 月 5

日、2024 年 7 月 17 日在上交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独立董事督

促函。 

 

二、2024 年 11 月 22 日，你公司公告“18 鹏博债”债券持有人同意在原到

期兑付日 2024 年 11 月 25 日后展期 6 个月。请你公司就一年内到期有息负债情

况及偿付安排进行说明。 

公司回复： 

1、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公司已到期未清偿债务余额 17,231.41 万元，债权

人共 19 家，款项性质为借款、保理款等。一年内将到期的债务规模 266,032.93 万元，

债权人共 13 家，款项性质为借款、债券、保理款、融资租赁款等。 

2、针对上述债务，公司的偿付安排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如下： 

（1）现金还款 

公司将加大主营业务运营力度，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，扩大收入的同时优化供

应链管理，降本增效，加强应收账款管理，缩短收款周期，提高资金回收效率，以

期通过主营业务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来偿还部分到期债务。 



 

 

（2）债务展期 

公司目前债务规模较大，偿债压力较高，公司将积极与债权人进行沟通，寻求

债务展期的可能性。通过延长债务期限，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财

务结构，恢复盈利能力，提高偿债能力，逐步清偿债务。 

（3）破产重整 

近日，公司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但具备重整价

值为由，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126）。截至本公

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预重整的文件。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，

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 

三、请核实公司是否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，确保披露信息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 

公司回复： 

截至目前，经自查，公司已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开展信息披露工作。 

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学平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

均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立案告知书》，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学平是否因信息

披露违法违规以立案调查最终结果为准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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